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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庄
創
始
於
民
國
十
年
專
辦
奉
天
吉
林
正
地
擅
参
聋
及
北
方
貨 

物
舊
歲
旋
星
親
到
東
三
省
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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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項
茲輝重要紛妹齢開帆 

於
籍
現
己
慎
囘
坎
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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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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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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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両
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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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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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両
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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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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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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埋
春
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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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両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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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
五
元 

正
安
南
玉
桂
毎
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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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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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
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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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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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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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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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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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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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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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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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
等
情
請
依
期
到
來
取
妥
如
逾 

期
不
報
是
舞
臣
懐 
臂
交
易
之
後
所
有
舊
人
數
目
槪
與
禺
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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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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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
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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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
遂
化 

千
無
形
弟
特
以
醫
中
聖
手
四
字
以
表
彰
之
幷
爲 

患
病
者
示
以
迷
津
焉

▲
先
生
富
片
打
街
西
門
牌
十
三
號
保
安
堂
內

旅
錦
碌
東
莞
季
炳
虐
碩

，斗

E

婶
各
程
毅
育 
確
然
有
益•
莘2

 
惟
中
國
對
於 

以實學授
其
靑
于 
作
可
施
瓶實用
。有
赛
於 

现
方
之
状
况
将
更
感
激 
朱
令
僅
可
以
非
正
式 

聲
明
駐
北
京
美
使
代
我
辞
博
之
佳
崔
。
必
受
華 

人
之
歡
通 
命
人
必
以
好
意
報
答
英
國
云 

•
白
俄 * 民
歡
七
艘
失
踪 

小
昌
宋
電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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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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麟
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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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前 

來寶實時 
存
中■
*
途
中 
已
有
七
艘
失
踪 

，中
會
碓
民 K
干
餘
名 
該
七
艦
已
兩
星
期
不 

知
下
落 
白
俄 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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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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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提
督
及
其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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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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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卷
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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祗
准
其
暂
行
居
留 
然現籌畫 

可
依
據
移
民
例,准
其
入
居
非
島 
但
在
陸
上
收 

容
此
碓
民
一
實
爲
困
載
間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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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前
赴
更
困 
則
易
容
納
之 
士
行
氏
提
督
及

as

持
理
由 
謂
其
夫
不
幸
亡
身 
實
因
該
公
司
之 

人
不
注
意
所
致
云>
現
經
法
廷
傳
訊 
未
知
如 

何
判
决
耳5
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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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潁
川
總
堂
之
舖
定
期
閹
充 
片
打
街 

東
一
百
五
十
八
号
商
店 
即
項
時Z
珠
江
賛
館 

一
原
爲
陳
頴
川
總
堂/
業"
轉
租
與
別
人
，開 

張
餐
館
，今
批
期
己
滿 
另
行
招
人
投
充 
訂 

於
本
月
二
十
八
號(
即
星
期
日
一
下
午
八
時 
一在 

頴
用
總
堂
閹
充 
。不
論
各
界
人
等 
境
得
到
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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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圍
云 
一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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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
竊
案
三
則 
西
人
名
丕
打
辰
氏 
住 

特
丕
亚
大
旅
館
。日
昨
報
知
警
同 
謂
干
禮
拜 
一 

晩 
被
匪
竊
摸
其
袋 
偸
去
鎖
三
百
元 

日
本
人
拿
近
奴
氏 
住
日
本
宙
之
傾
市
旅
館 
曾 

置
銀
百
一
十
元
於
臥
褥
下 
被
匪
入
其
房
尋
得 

C
C

携
銀
而
去
。"
後
拿
氏
歸
檢
其
褥
，始
知
銀
已 

失 
一 即
報
吿
警
局

画
人
市
扁
沙
氏
。住
人
号
街
東
千
九
百 
一 十
号 

。e
昨
以
電
話
告
於
警
局
。
謂
被
匪
入
其
家 
竊 

去
時
鏢
一
個

◎
。0
兩
華
人
被
拘
之
詳
情 
日
昨
載
稱
哥
林 

比
亞
街
四
百
十
四
号"
商
兩
攀
人
被
拘 
再
查
其 

被
拘
緣
由 
非
思
巡
差
到 0
旅
舘
搜
査 
其
始
有 

漏
差
到
旅
館
極
梯 
輿
華
人
交
頤
接
耳 
館
主
人 

見
之 
行
前
謂/
一日 
汝
不
應
在
此
密
語
、阻
碍 

上
落 
且
不
合
法 
馬
差
答"
賃
房 
轉
瞬
間
賃 

得 - 
房 
房
中
兩
華
人 - 
馬
差 
少
間
準
人
出
旣 

而
復
囘 
忽
聞
阿
中
槍
聲
兩
响 
玻
璃
窗
被
轟
爛 

館
主
人
往
観 
見
兩
華
人
與   

 ̂差
互
鬥 
八力勤 

不
已 
土
人
電
告
警
差 
及警差離至即將兩事一 

人
拘
去
云

0
0
0

兩
華
人
不
至
被
撥 
華
人
鵰
新
相 
日 

前
因
犯31

片
案
。到
法
庭
審
訊
一
判
令
罰
二
百 

元"
。否
則
入
獄
八
閱
月:
馬
冨
時
無
銀
檄
交 

己
入
獄
矣"
及
監
禁
兩
月 
馬
則
願
繳
罰
欵 

從
此
金
作
贖
刑.，可
以
了
訖
。乃
法
庭
旣
收
罰 

歎
二
即
將
踽
帶
交
移
民
局 
撥
囘
原
籍 
馬
乃 

落
律
師
爲
之
起
訴 
該律師聲稱一 
馬
旣
犯
法 

M

入
金
贖
罪
。
可
以
省
釋 
豈
能
遽
將
他
撥
囘 

且
據
禁
鶏
片
烟
例 
定
監
久
暫 
監
朗
己
滿 

即撥囘
籍 
如
定
罰
败
。   

S
 又
如
數
俗
繳 
何 

得
遽
撥
云
云 
法
官
聆
畢3
以
該
律
師
所
言
合 

理
@.将為省
釋:
及
手
法
官
允
如
所
請 
該
律 

師
又
向
法
庭
索
取
訟
費 
法
官
答
稱 
向
來
未 

有
轉
罰
法
庭
二
例 *
無
庸
曉
曉
置
辯
云 
律
師 

乃
俯
尤
而
去 
(
人
名
譯
音)

萃
人
生
炎
康(
譯
音)
亦
輿
馬
新
相
同
犯
此
案

二 

;

元 廿 四三

其零官器宜
構 
甚
願
留
居
菲
臘
眞"
或
在
美a
 

税
下
鶏
安
居
之
所 
士
打
母
對
報
界
通
訊
個
稱
。 

若
翼
返
鶴 »
春
嫉 
定
爲
紅■
解
殺 

證
斯
加
果
差
列
漕
城
匈."
本
處
之
國
會
代
我 

育
偷
氏 
被
承
處
商
人
等
柄
求
其
向
政
府
建 

11

准
現
在
第
島
之
白
俄
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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